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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字〔2020〕73 号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高温天气 

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有关部门，各大企业： 

当前已进入盛夏时节，持续的高温天气对职工工作及健康产

生较大影响。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

作，根据《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

239 号）等规定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做好高温天气疫情防控工作 

各用人单位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和防暑降温工作主体责任，

做好工作环境定期消毒、工作场所通风换气，控制和减少人员聚

集等工作，采取措施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，为职工提供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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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个体防护用品和防暑降温所需的清凉饮料及保健用品，保证工

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，把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抓实抓

细抓落地，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，保障职工生命安

全和身体健康。 

二、加强高温天气安全生产 

各用人单位要加强高温天气期间的生产组织和管理，不得违

规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，确保安全生产。日最高气温

达到 40℃以上，当日应当停止工作；日最高气温达到 37℃以上至

40℃以下，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不得超过 5 小时，11 时至 16

时应当暂停户外露天作业；日最高气温达到 35℃以上至 37℃以

下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，缩短连续作业时间，并

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加点。要加强对于从事快递、

外卖等新业态劳动者的高温天气劳动保护，不得强制其危险作业。 

三、按规定发放防暑降温费 

各类企业要落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调整企业职工

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发〔2015〕45 号）要求，按照

从事室外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200 元，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

每月 140 元的标准发放职工防暑降温费。全年按 6 月、7 月、8

月、9 月共 4 个月计发，列入企业成本费用。企业在岗且提供正

常劳动的职工均列入发放范围。职工未正常出勤的，企业可按其

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放。 

四、加大监督管理和维权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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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畅通维权渠道，积极做好监督

检查工作，督促用人单位全面落实防暑降温措施。要加强对有高

温作业场所和户外露天作业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监

督检查，对于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

的，要坚决予以制止，立即停止高温作业；对于未按规定标准发

放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等行为，依法严肃查处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月 23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（联系单位：劳动关系处） 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2020 年 6月 23 日印发 

校核人：李婧怡 


